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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時代的臺灣，警察事務逐步走向現
代化。為了統治的穩定，官方藉由法令
訂定、官制改正，讓「警察」成為中央
與地方不可或缺的工具人，在人民口中
以「大人」和「四跤仔」兩種樣貌現身。

一張展出於「臺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」

的「南無警察大菩薩」海報，將警察描
繪成千手觀音菩薩，雙手分持佩刀、佛
珠，其餘手臂掌管人間諸事，意圖化警
察為神佛，教導平民理應敬畏守法。作
家張我軍在參觀展覽之後，只覺這個設
計與事實相當矛盾，令人感到憤怒且不
可思議。

1 9 2 0 年，官方在臺北市設置「臺北南警
察署」（南署）、「臺北北警察署」（北
署），分別以臺北城內、大稻埕為中心，

管理轄區內的秩序。臺灣新文化運動紀
念館建築原為北署在 1 9 3 3 年落成的二代
廳舍，而蔣渭水常「被入住」的一代廳
舍，現址已經改建為商場。除了一般的
衛生、治安、交通等警務外，政治社會
運動的管理也是北署的重點工作。

讓我們跟著展覽腳步，透過臺灣警政發
展的簡述、北署建築與警察們的故事，

帶領您踏上探尋「萬能警察」之道，並
一窺日本時代臺灣的警察日常，以及彼
時臺灣社會之於警察的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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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代化的警察制度起源於歐洲，又跟
著日本的殖民統治來到臺灣，總督府
結合在地文化與制度，形成獨特樣貌。
然而，要成為一個日本時代的警察，
還必須經過層層訓練，才能登上「大
人」之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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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
節
一
：
日
本
警
察
制
度
誕
生

「 英 國 型 」 和 「 歐 陸 型 」

，

，

、 、 ，

，

， 。

，

、

、 、 、

， ，

。

| 《 》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Librar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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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警察之父
川路利良

普魯士警察大尉
弗里德里希·威廉·霍恩

幕末至明治初期人物，1872 年被派往歐洲考察警
察制度，踏足法蘭西、普魯士等國。返國後主張在
東京設置首府警察，各府縣則由其長官管理。「警
視廳」於 1874 年成立時，川路出任首長。

1885 年，霍恩大尉與同事獲聘至日本警官練習所任
教。教學期間，霍恩曾赴各地考察警政，並任警視
廳顧問，約指導過五百餘名警察。

Friedrich Wilhelm Höhn

| 《 》（1932）

| Wikimedia Common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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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本
警
政
的
近
代
化
演
進

日本統治臺灣之初，警察的工作以衛

生、戶口為主，且需配合軍隊活動。

中央將地方性的警察管理事項，交由

地方視情況調整，並開始制定一系列

的法令，任用臺人執行警務。此後，

由於行政區的範圍變大，警員的人數

也跟著增加。

：

1895-1909  警察制度調整中

司法警察
主責犯罪搜查，涵蓋檢

舉、搜索、蒐證、逮捕犯

人等，除了是案件偵查的

第一線人員，也是司法功

能運作的重要行動者。

本案為日本人的新年飾品
「門松」在年後頻頻遭竊，
經北署搜查，共有四十餘人
被捕，並依罪行輕重處置。

〇  門松小偷1
| 《 》（1926.1.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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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責預防犯罪，可視情況拘留

需要救助者，或是由危害公共

安全者。北署不時會發動「非

常搜查」維持治安，卻造成留

置場爆滿。

北署在永樂町市場一帶，逮補涉
嫌竊取蔬果財物的不良少年，最
終有數十人被帶回，14 歲以上
者被拘留，其他人則交由親屬帶
回，付以保甲處分。

〇  永樂町圍捕不良少年

主責衛生工作，涵蓋保健、防疫、

醫療、阿片管理等，是推行近代化

衛生管理及訓練的第一線人員，也

負責管控醫療人員、藥物檢查。

1931年，北署偕同南署，以
及臺北州、臺北市的衛生課，
展開傷寒防疫工作，發現有四
成病患都是官吏，且多是日
本人，原因可能是飲食習慣、
下水道設備不完善所導致。

〇  傷寒大流行對策

保安警察

卫生警察

2
| 《 》XV（193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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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責管理風月場所及相關事務，包括藝旦、藝

妓和娼妓，連跳舞場、男女戀愛都是工作範圍。

北署曾支持民間成立地方性的「檢番」及「遊

廓」，以利官方管理。

風俗警察

交通警察
主責交通管理工作，涵蓋交通管制、宣

導講習等，例如北署曾因應臺灣神社、

霞海城隍廟的祭典，派出大批警力進行

「交通整理」，或請藝妓、女給在街上

散發傳單、請學生宣導規則。

1941 年，北署曾公告有關人力車夫的十大
規則，來減少車夫造成的交通事故，以及
與乘客之間的收費紛爭等問題。

〇  車夫十大規則

4
5

北署在大稻埕查緝非法從娼的臺灣女性，並依規
定處以拘留或罰金。

〇  追緝私娼

北署長榊原壽郎治上任後，
調查養女制度，以解決女性
被當作商品買賣，而後成為
藝妓、酌婦或女給的問題。

〇  打破養女制度

| Lafayette Digital Repositor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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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戶为一甲 十甲为一保

總督府為有效施政，沿用清代保甲組織，甲

設甲長、保設保正，工作包括維持地方秩序、

協助警察勤務和配合官方命令，保甲中另設

有壯丁團幫助警察的治安工作。

任期 |
薪資 |

警察的协力者  —  保甲

出処 |

出処 | 

保正 / 甲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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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7 、

， 。

。

總督府修正地方官官制，在「市」設

置警察署、在「郡」設警察課，並由

郡守掌有警察權，曾引起警界異議。

由於此一時期，政治社會運動蓬勃發

展，高等警察、特高警察也愈發重要。

1920  警察制度調整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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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能
警
察
形
象
的
確
立

日本統治臺灣二十多年後，警察制度逐

漸成型，其職務比日本本土警察更多更

廣，並結合保甲制度深入地方，力求讓

民眾成為一個守法、符合國家期待的好

公民。

在會場展示「南無警察大菩薩」海

報的「臺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」，

是由臺北州警務部主辦，於 1925 年

11 月 25 日至 27 日，展出六千餘件

作品，吸引近二十萬人參觀。

|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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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灣的警察官是一手提劍，一手持經典，

於捕盜斷訟之餘，還見其從事教育、慈善這

些高尚事業 ...... 此般警察萬能的制度是警

察力量之所長。」 《 》（1912）

｜ 《 》（2020）

「警察又自己說是佛、而手却揶一把刀、正所

謂『口念阿彌陀、手拿一把刀』的表象嗎！」
｜〈 〉《 》1925.12.13

持
地
六
三
郎

｜
︽

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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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
節
二
：
到
練
習
所
成
為
警
察
大
人

日本時代初期，總督府除了從日本
本土招募警察，也在臺灣設置巡查
及巡查補的教習所，培養巡查、巡
查補，1920 年後改稱為甲種和乙種
巡查。1898 年，官方設立「臺灣總
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」，其
中日臺學生比例，以日人佔多數。

1 9 2 0

|

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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練
習
生
的
訓
練
課
程

|  

|

|

目的 目的

、 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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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（1935）

﹁
修
了
﹂
後
的
警
務
工
作

經練習所訓練後，警察幹部多由日
人出任，僅有少數臺人獲得提拔，

例如曾任警部補的湯德章。他在練
習所的照片，讓我們得以看見當時
臺人受訓的情景。

|

父親為日人警察新居德藏，在西來庵事件殉職，

母親湯玉為臺人。他曾進入練習所，修習乙科、

甲科課程，後在嘉義、臺南、斗六等地執勤，

階級升至警部補。1943 年轉業為律師。在戰後

的二二八事件中被指控叛亂而受難。

1907 - 1947 湯德章

●  （192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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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
節
三
：
北
署
的
建
立

1 9 2 0 年，臺灣總督府以鐵道線為
界，在臺北市的城內、大稻埕兩處，

分設南署、北署，並另在艋舺地區
設置南署的萬華分署。

1920 - 1933 第一代廳舍

北署設立之初，沿用大稻埕日新街派出所的
木造建築（1905 年落成），由於空間較小曾
數度增建，現已改建為商場，也是蔣渭水常
被拘留之處。

|  

1932 年，北署考量一代廳舍空間不足，決定在
警務局銃器倉庫的位置修築新廳舍，為樓高二
層的鋼筋混泥土建築。二代廳舍啟用後，一代
廳舍轉為署長、警察的宿舍。

|《 》 927 （1933）

   ｜

｜

   ｜  

1932  08 08

1933  01 30

1933 04 15

1933 - 1945 第二代廳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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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署在新廳舍 2 樓的會議室舉行「落

成式」，來賓有一千餘人。現場除了

有總督府官員、警官幹部等人出席外，

還有民間的企業家、在地仕紳。典禮

結束後，北署還在廣場舉辦園遊會，

邀請藝妓、女給在現場招待。到了晚

上，廳舍前還有電影放映、傳統戲劇

演出，但據聞有民眾為爭看演出而有

推擠衝突。

（1933）4 26北
署
落
成
式
盛
況
空
前
千
餘
民
眾
同
樂

｜《 》 927 （1933）

｜  《 》（1933.4.27）

｜
︽

︾

9
7
0

︵
1
9
3
4
︶ 岩

田
此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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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平面圖上，可以看到北署新廳舍的辦公空間，有

外勤及戶口、阿片及風俗、警務及衛生、高等警察、

司法、刑事、防犯等單位，以及特別強調最新、最

衛生的「留置場」，可收容兩百人。新文化館的 2

樓特展空間，主要是由原來的會議室、署長室、高

等係室、倉庫、司法室、防犯係室構成。

｜

廳
舍
建
築
的
功
能
和
空
間
配
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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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時代臺灣地方的行政特色與日本
本土的不同，在於一般行政和警察行
政系統欠缺明確的劃分。臺灣警察歸
屬在殖民統治架構中，受到高度信賴，
其社會控制較為穩固。另一方面，臺
灣警察自日本時代開始滲入地方人民
的日常，政令事務的推行都必須仰仗
警察的力量，顯現了「萬能警察」的
特色。

︐

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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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藤新平成立了臺灣特有的「警察本

署」，並透過制度設計使警察成為地方

行政的主體，職權包含治安、行政、戶

口調查、法令傳達、衛生事務、道路交

通等，權力也隨之擴張，正式確立「警

察萬能」的制度精神。

因為分工所增加的新單位，代表著轄區

的管理需求，以及該地區在這段時間的

發展與變化。如 1933 年，許多原本由行

政係負責的業務，另外成立了專責單位，

反映出勤務更為複雜的現象。

1930

1910

自 1920 年北署成立以來，因應臺北市地

名改變、廳舍搬遷等因素，北署的位置

與管轄範圍也有所變化，相較於日本時

代初期，這時的警察職權劃分更細緻。

由於警察需要處理司法、保安、戶口、

防疫等各項地方行政事務，北署在交通

要道、機關單位附近設立「派出所」進

行更全面的管理。

19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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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部補 警部 警視巡查 雇

北署成立以來人員逐漸增加，職務劃分也

更加仔細，從「北署警察歷年人數數量」

的圖表來看，北署的警察人數呈現持續增

加的趨勢，其中警部、警部補的人數增加

較和緩，但巡查人數從 1920 年到 1941 年

已經增加到兩倍以上。加上北署管轄範圍

的變化，以及北署部門的增加，顯示出這

個區域對於警察人力的需求。另外值得注

意的一點是，從臺北州統計書來看，相較

於南署管轄的區域，由於北署管轄區域內

的臺灣人人數較多，所以北署的保甲人數

也較多，透過這些保甲的協力可以加強維

持這個區域的管理。

北
署
人
力
﹁
大
增
加
﹂

1920 101 4 2

1925 142 5 2 1

1921 111 1 5 2

1926 142 5 2 1

1923 111 5 2

1927 135 5 2 1

1929 1 7 2 1

1931 165 35 6 2 1

1933 161 5 6 2 1

1935 172 2 6 3 1

1937 179 7 5 4 1

1939 215 9 4 1

1924 106 4 2

1928 147 1 5 2 1

1930 171 2 6 2 1

1932 161 4 6 2 1

1934 170 2 5 3 1

1936 173 3 6 3 1

1938 204 3 7 5 1

1940 250 1 8 6 1

1941 224 1 7 6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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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
北署長一職，在日本本土或臺灣的警政

機關必須具有一定歷練，通曉各項警務

工作。根據紀錄，署長們常有理蕃事務

的經驗，顯示臺灣警察人才的特殊性。

軍隊服役、高等警察的經驗，也可能是

署長任命考量的選項，以高等警察的經

歷而言，或許有助於管制臺人的政治社

會運動。部分的北署長，也能使用臺灣

語溝通。在地方上除了警務，署長更身

兼公共事務的協調職責。

出處｜

● 署長室

來
自
日
本
的   

位
署
長
大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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宮
崎
縣
/
一
八
七
六
年
生

上
任
日
期

署
長
任
期

出
處
｜

1
9
2
0
年
9
月
1
日

1
9
2
0 

 

1
9
2
4
年

︽

鑑
︾
︵
1
9
3
7
︶

近藤滿夫
Kondo Mitsuo

廣
島
縣
/
一
八
九
四
年
生

上
任
日
期

兼
任
署
長
任
期

出
處
｜

1
9
2
4
年
1
2
月
1
4
日

1
9
2
4
年

︽

︾

8
4
2

︵
1
9
3
0
︶

高橋秀人
Takahashi  Hidet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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琦
玉
縣
/
一
八
八
六
年
生

上
任
日
期

署
長
任
期

出
處
｜

1
9
2
4
年
1
2
月
2
5
日

1
9
2
4 

 

1
9
2
8
年

︽

︾

6
2
8

︵
1
9
2
5
︶

山田彌市
Yamada Yaichi

岐
阜
縣
/
一
八
八
七
年
生

上
任
日
期

署
長
任
期

出
處
｜

1
9
2
8
年
9
月
1
8
日

1
9
2
8 

 

1
9
3
4
年

︽

︾

9
7
0

︵
1
9
3
4
︶

岩田此一
Iwata Konoich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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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
庫
縣
/
一
八
八
七
年
生

上
任
日
期

署
長
任
期

出
處
｜

1
9
3
4
年
6
月
2
8
日

1
9
3
4 

 

1
9
3
6
年

︽

︾

9
7
0

︵
1
9
3
4
︶

井上儀八
Inoue Giihachi

千
葉
縣
/
一
八
八
一
年
生

上
任
日
期

署
長
任
期

出
處
｜

1
9
3
6
年
1
2
月
2
6
日

1
9
3
6    

 

1
9
3
8
年

︽

鑑
︾
︵
1
9
3
7
︶

大塚久義 
Otsuka Kyug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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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
岡
縣
/
一
八
九
三
年
生

上
任
日
期

署
長
任
期

出
處
｜

1
9
3
9
年
1
2
月
2
7
日

1
9
3
9 

 

1
9
4
1
年

︽

鑑
︾
︵
1
9
3
7
︶

榊原壽郎治
Sakakibara Juroji

佐
賀
縣
/
一
八
八
九
年
生

上
任
日
期

署
長
任
期

出
處
｜

1
9
3
8
年
1
月
2
6
日

1
9
3
8 

 

1
9
3
9
年

︽

︾

9
7
7

︵
1
9
3
4
︶

伊東增雄
Itou Masu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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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
媛
縣
/
一
八
九
三
年
生

上
任
日
期

署
長
任
期

出
處
｜

1
9
4
1
年
1
月
3
0
日

1
9
4
1 

 

1
9
4
2
年

︽

︾
︵
1
9
4
2
.
8
.
8
︶Internet A

rchive

前田民三
Maeda Tamizo

廣
島
縣
/
一
八
九
二
年
生

上
任
日
期

署
長
任
期

出
處
｜

1
9
4
2
年
8
月
7
日

1
9
4
2 

 

1
9
4
4
年

真田隆四郎
Sanada Ryushir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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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
川
縣
/
一
八
九
七
年
生

上
任
日
期

署
長
任
期

出
處
｜

1
9
4
4
年
4
月
2
0
日

1
9
4
4 

 

1
9
4
5
年

︽

︾
︵
1
9
5
7
︶

六車太郎 
Muguruma Taro

大
分
縣
/
一
八
九
七
年
生

上
任
日
期

署
長
任
期

出
處
｜

1
9
4
5
年
7
月
2
7
日

1
9
4
5
年

︽

︾

7
9
3

︵
1
9
2
9
︶

新開教
Shinkai Nor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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︐

大稻埕是臺北市最熱鬧的街區之一，不
僅有商販匯聚的市場，更有伴隨金錢消
費而來的服務及娛樂業。在臺北一片繁
榮的景象底下，潛藏著諸多罪惡。



全島損失三千餘圓
自行車大盜意外落網

北署巡查在日新町逮捕了一名自行車大盜－李
廟寬，經調查發現，李嫌在西部縣市也犯下多
起自行車竊案，遭竊車輛有數百臺，金額高達
三千餘圓。

〇  案件說明｜

雜役苦力張漲因與外遇對象鄧氏一姝復合不
成，在宮前町持刀攻擊鄧氏與其叔母，並嘗試
自殺失敗，後又至大宮町派出所自首，被法院
判處五年懲役。

〇  案件說明｜

說情未果，怒斬情婦及其叔母
犯人自盡不成  大宮町派出所自首 

第
三
展
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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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幅
辦
案
軼
事
︐
窺
見
日
本
時
代
警
察
執
勤
與
臺
北
城
市
面
貌

1924

1925



氫氧化鈉入粥
家族毒殺未遂
犯人現由北署調查中

製瓶工人林甫齋常與妻子、養母爭吵，於是他將
製作玻璃用的「苛性曹達」（氫氧化鈉）加入米
鍋粥，企圖毒殺，卻被家人發現。北署以殺人未
遂為由，將林嫌帶回偵訊。

〇  案件說明

1925

19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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宮前町發生殺人慘案，男子陳有聖被害身亡，妻
子與母親也受到輕重傷，兇嫌張章藏匿大直山區，
後遭北署逮捕時還企圖自殺，最後被法院判處無
期懲役。

〇  案件說明｜

宮前町殺人慘案
兇犯藏匿大直山中 
自盡未果遭逮



湯文祥因在報紙刊登未獲許可藥物的廣告、又與
中南部的醫師私製麻藥，販售給鴉片吸食者牟利，
家中也被查獲製藥設備、藥物，因而遭北署、法
院判罰。

〇  案件說明｜

違法醫師湯文祥
密賣麻藥遭懲

持銃無賴林國泰
臺北厲行大搜查
難逃州市警天羅地網

林國泰數年前因犯傷害罪，潛逃中國廈門。
一九二九年八月起，林嫌在新莊郡、大橋町向巡
查開槍。北署與其他單位合作，成功逮捕林嫌，
並起出刀械及槍彈。

〇  案件說明｜

1929

1929-19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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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村養浩院的精神病患棚木透，造成病院護理師
重傷。北署希望家屬棚木范將患者帶回，但被拒
絕，此舉讓北署認定可能構成傷病人遺棄罪，決
定傳喚留置。

〇  案件說明｜

精神病患去向成難題
北署留置家屬引爭議

36

第
三
展
區 喧雜鬧市永樂町

北署圍捕數十名不良少年

數十名不良少年盤踞永樂町市場，竊取蔬菜果物，
造成攤商損失。北署出動到市場圍捕，最後將未
成年的少年們交由監護人領回管教。

〇  案件說明｜

1930

1930



無業浮浪者居無定所
依法強送臺東開導

北署針對浮浪者、無賴漢的取締，是先勸告，若
不悔改，便強制送往臺東開導所「就業」。1930

年收容的 109 人中，100 人來自臺北州，北署佔
8 成。

〇  案件說明｜

無賴漢自北署脫逃
十年後為嘉義署拘捕

嘉義警察署在煉瓦工廠附近，逮捕一名自稱臺北
人士的無賴漢。經北署調查發現，原是十年前傷
人案被逮的王心得，當年逃出留置場，但十年後
仍難逃法網。

〇  案件說明｜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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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0

1930



住在大龍峒的洪曾清江遭人割頸身亡，妻子洪氏
鍼報警。經北署調查發現，兇嫌李頭各曾與洪氏
有段情，因要求復合不成而行兇，後被法院判處
十年懲役。

〇  案件說明

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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詐欺犯行騙全島
遭北署警員逮捕

住在臺北市太平町的駱炳華，因山產生意不佳，
負債甚多，便謊稱手邊有原料，來誆騙多間業者
的錢財。駱嫌在揮霍享樂後遭北署逮捕，被法院
判處二年懲役。

〇  案件說明｜

癡纏情殺
大龍峒割頸兇犯落網

1940

19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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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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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治臺灣移入的現代化警察制度，結合
了在地保甲，發展更深入的社會控制手
段，得以更全面地掌握臺灣民眾的一舉
一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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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署
與
政
治
社
會
運
動
的
交
鋒

一九二〇年代起，臺灣政治社會運動風起雲

湧，大稻埕作為重要基地之一，北署必須時

刻關注、監視這些人物、活動和組織，預防

它們造成對統治秩序的「危害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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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17 ，

， 「 」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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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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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
。 ，

， 。

/ —1924— /
 

|

● 稻江義塾塾友會紀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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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17 「 」 ，

、 7 「 」

， ，

。 、

、 、 、

。

/ —1926— /

，
，

。
、

，
。 ，

，
。

/ —1926— /

|《 》
（1937）  

● 私立臺灣商工學校

|  / 

● 一九二六 ‧ 六一七 被拘同人記念撮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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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
， ，岩

，

。 ，

， ，

。

/ —1931— /
 

|

● 被檢束者在台灣民眾黨本部前為最後紀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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戰
時
的
北
署
佈
局

國家資源的控管
〇 ， 制，

「 」，
「 」 。 ，

、 。 ，
。

|

● 為了支應軍事資金而宣揚「儲蓄報國」。

|

● 皇民化運動中的鼓勵臺人「改姓名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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経済生活的管理
制 ， 、

。 ， 「
」，

、 「 」 。

战时防範意識的凖備
，

， 。
「 」 「

」， 「 」
「 」。

｜

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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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0年設立的「臺北北警察署」，

是日本時代管理臺北的治安機關之

一，負責大稻埕地區的大小事務。

在此辦公的警察需要經過專門的教

育訓練，才能成為萬能的「大人」，

指導民眾遵守規範、管理社會秩

序、懲戒違反規定的人民，具有權

威又和整體社會具有密不可分的關

係。

警察職能的規劃，是當代行政管理

的一大課題，透過對歷史的爬梳，

認識警察這個角色的由來與實務，

更能理解警察是如何成為現在看到

的樣貌。

戰後，北署仍持續沿用為警察機

關，更名為「臺北市警察局第一分

局」（今大同分局），在同一地點

辦公的「臺灣省警務處刑事警察總

隊」，則是白色恐怖時期支援偵訊、

拘留政治犯的單位之一。在此發生

的人與事，正是政府治理、控制人

民與社會的歷史，回顧這些紀錄能

夠促使我們更仔細地思考，現代社

會中警察的角色與意義。同時藉由

警察執勤的視野，以另一種角度觀

看大稻埕及臺北市的過往，在時代

的光與影交互輝映下，更立體地呈

現歷史面貌。



时間  |  09:30-17:30（ ， ）

地址  |  103024 87

電話  |  02-2557-0087

｜ ｜ ｜ Facebook｜ ｜ Instagram｜

，
、 IG、 ！




